中国（泸州）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

使用协议书
甲方：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通讯地址：

乙方：四川临港物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梅华涛
注册地址：四川自贸区川南临港片区临港大道二段10号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使用乙方提供的“中国（泸州）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协议内容 

1. 甲方使用乙方提供的“中国（泸州）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乙方提供给甲方使用的该平台的软件是本协议签订时该平台的系统中文的最新版本。

2.甲方自愿接入平台，按照接口规范的要求做系统改造，系统改造费用自理。

 3.甲方对通过平台申报的各项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4.如甲方要求停止使用平台，应提前14个工作日向乙方提出书面申请，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销户手续后，本协议即终止。销户后，甲方若需恢复使用，可重新与乙方签订协议。 
二、保密条款 

保密信息系指关系到甲乙双方和相关其他方面和未来发展的不可向外界披露的商业信息和经营策略等。知悉对方保密信息的一方仅可以将该保密信息用于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知悉对方保密信息的一方应当采取适当有效的措施保护所知悉的保密信息，以防止保密信息未经授权而被使用、传播或公开。 

 上述保密义务不适用以下情况：

 a) 对方书面授权许可；

 b) 对方书面确认不再是保密信息；

 c) 法定强制披露或政府相关部门调查等工作所需。

甲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乙方的任何技术秘密（包括但不限于：协议、技术方案、工程设计、数据库、技术资料、表单、演示文件等）透露给其他方，否则甲方须承担由此给乙方带来的全部损失。

乙方应遵循相应职业道德进行严格保密，不得以任何方式将甲方的任何业务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协议、数据库、业务数据、相关函电、内部系统信息等）透露给其他方，因本协议项下为货物进出口通关， 需要向海关、国检、国税、外管等进出口监管部门披露的除外。 
三、其它责任和义务 

（一）甲方的责任与义务 

1．甲方应当根据要求准备好平台实施环境（含硬件和网络设置），因甲方原因引起的实施延迟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 

2. 甲方应当配合乙方进行操作，提供必要的协助，严格按照平台设定流程使用，对自行操作违背正常业务流程规范的行为及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3．甲方应严谨操作，对因非正常操作引起的数据差异和软件应用异常承担全部责任。

4.甲方应当对向平台提交的数据、文件等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因甲方资料不符合本条约定导致甲方或乙方以及任何第三方损失的，甲方应当予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5．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二）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 按照本协议服务内容提供符合要求的软件产品、信息服务及其他连带服务，并保证平台正常运行。

2. 负责相应平台升级和维护服务。 

3. 非因乙方或平台原因导致甲方申报延迟、数据丢失或错误、申报不成功等情况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不可抗力 

由于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政府政策变更以及其他不能预见并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预防、不能克服或避免的不可抗力直接影响本协议的履行或者导致双方不能按照约定履行协议，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可以免除相关协议责任。但是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立即书面通知对方，并在15天之内提供上述不可抗力的详细情况及协议不能履行或者部分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和有效的证明文件。

    按照不可抗力对履行协议影响的程度，由双方协商决定是否解除协议，或者部分免除履行协议的义务，或者延期履行协议。一方延迟履行本协议时发生了不可抗力的，延迟方的协议义务不能免除。 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当尽可能采取合理的行为和适当的措施减轻不可抗力对履行本协议所造成的影响。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该方不得就扩大损失的部分要求免责或赔偿。 

五、争议解决 

如果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首先应当采取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该争议，友好协商解决期为争议发生后的30天内。如果超过30天且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按下列第2种方式予以解决：1．向泸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2．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即使提出争议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请诉讼，除仲裁事项或诉讼事项所涉及的条款外，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其他义务。 
六、协议终止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任何一方有权终止本协议，但是须在5个工作日前以书面方式通知其他方：

 1．一方进入破产、解散、被依法关闭、撤销或已进入清算阶段； 

 2.若甲方连续360日未在平台上进行任何操作，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在平台上注销甲方的账户，删除相应数据，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3．出现本协议规定的或法定解除事由。
七、其他

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签订补充协议（或增加补充条款），以便对本协议中的有关问题作出补充、说明、解释。本协议的补充条款和补充协议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送达：任何根据本协议发往本协议任何一方的通知或其他文件应当以书面方式，按该方在本协议签署页中列明的地址、传真号及联系人或该方以书面通知变更后的地址、传真号及联系人发送给该方。本协议各方之间依据本协议进行的任何通知应当在下列所述情况时视为已经送达被通知方：(1)如通过人员递送，在实际交付时（收件人应书面签收）；(2)如以信函方式邮寄(通过邮政特快专递)，按正确地址投邮后第二日中午12:00(北京时间)；(3) 如以传真或电子邮件发出，则为传真或电子邮件以发出方传真或邮件系统显示发出时

本协议一式贰份，甲方持壹份，乙方持壹份。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立即生效。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注册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乙方（盖章）：四川临港物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注册地址：四川自贸区川南临港片区临港大道二段10号

电话：0830-2808116
传真：0830-2808116
电子邮箱：hjy@cjeye.net
